
《慈善法 》的出台对于公
益事业的发展是有力的促进 ，
但是个人求助不在 《慈善法 》
的监管范围 。 当下 ，有些个人
求助案例的真实性问题已 经
凸显 ，医疗及医保报销费用的
反馈缺失也存在 ，这些问题都
说明建立个人求助监管机 制
存在的必要性 。

第一 ，第三方监管很有必
要 。 第三方可以是媒体 、公益
组织 、 资深的志愿者团队 ，由
于他们有一定的救助经验 ，会
更加了解个人求助个案的 情
况 、衡量个案病情治疗所需费
用大致范围 、 治疗的周期 、步
骤 、反馈的内容要求 。 因此 ，我
们看到由有经验的第三方 机
构辅导上线的个人求助信 息
是相对比较完整的 ，一般会包
括 ：个案病情 、所住医院 、治疗
紧迫性 、治疗周期 、治疗费用 、
家庭经济情况 、是否有医保待
遇 、医保报销之后的自付比例
等信息 。 而像专门做个案救助
的基金会 ，会将收到的捐赠转
到医院的指定账户 ，用以抵扣
扣除医保报销之后的自付 部
分医疗费用 。 这样的操作对于
捐赠人而言是有力的保障 ，可
以保证捐赠者捐赠的款项 不
会被挪用 ，而且如果治疗之后
有剩余的款项 ，基金会也会协
商将剩余款项用于其他同 类
病情的个案 ，使捐款专款专用
并且实现效益的最大化 。

媒体 对于一 些 个 案 求 助
的跟进报道 ，不仅会有助于个
案获得更多的社会关注 ，而且
在个案是急性重大疾病的紧
急情况时 ，可以发挥的力量是
巨大的 。 负责任的媒体一般会
做跟进报道 ，反馈个案筹款后
的治疗康复情况 ，对于捐赠人
而言 ， 是一个良好的了解 渠
道 ，同时也是放大社会正能量
的有效方式 。

第二 ， 募捐平台应该引入
第三方合作。 募捐平台应该强
化监管职能， 但是由于求助个
案遍布全国各地， 每一个都仔
细跟进是不现实的。 因此，最好
的解决办法是和专门做救助的
公益机构合作， 建立互信沟通
机制。

募捐平台应该要求个案求
助的发起人及公益机构在后续
规定时间内向捐赠人反馈相应
的捐款使用情况， 按时提交医
疗费用清单， 自费部分费用的
缴存清单。 而且应该开放监督
举报渠道， 如果有存在所提供
资料失实的情况时， 冻结相关
款项拨付。 这样做不仅对于募
捐平台自身的信誉有好处 ，同

时也是对于捐赠人权益的有效
保障。

第三，捐赠人也需要学会辨
别。 其实，大多数捐赠人是没有
相应辨别能力的，也不清楚如何
去辨别。但是事实上只要捐赠人
肯花一分钟，把个案的信息在网
上搜索一下，就能对个案有更多
的了解。

查看求助的捐赠者留言也
是一个挺好的查证途径。像轻松
筹等很多平台其实是有留言功
能的，在捐赠之前 ，先浏览其他
捐赠者的留言，可以知道求助者
的一些情况，比如捐赠者多是鼓
励的话语，协助证实个案的真实
性，有亲戚间的称呼 ，其实是有
效强化求助信息真实性的。

现阶段存在的问题是培养
捐赠人需要很长时间的宣传，让
他们知道如何去辨别真实的求
助者和他们需要支持的额度是
否在合适的范围内。而相当一部
分捐赠人是觉得这样的学习是
不必要的，或者说他们觉得这是
募捐平台的责任。只有少部分成
熟的捐赠者会在后续去关注捐
款的落实情况，款项是否真正帮
助到求助者渡过难关。

所以对捐赠人而言 ，初期
更为简便有效的方法是 ：只对
有公益组 织 认 证核 实 过 的个
案求助进行捐赠 。 如果我们需
要让我们的捐赠更加有效 ，我
们便 需 要 让我 们 的 捐赠 在 可
控的范围内 ，这个范围就是由
捐赠平台+公益机构+媒体所
形成的循环监管圈 。

第四，筹款平台可以建立风
险控制机制。其实筹款平台也需
要建立风险的管控机制， 比如：
1.对于个人求助者，应该确认求
助者身份信息、 疾病诊断书、医
药费清单、病历等之后再审核通
过；2.有网友质疑或者揭发不真
实情况的个案 ，冻结资金 ，由求
助者提供证明 ；3. 拨款分次到
位；4.要求反馈第一笔资金使用
情况再拨付第二笔；5.在电话服
务设置投诉渠道。

筹款平台的风险管控其实
也是平台和用户建立信任的有
效方式 ， 如果双方都可以快速
有效沟通 ， 则可以更好地实现
筹款平台本身的职能， 让更多
人受益。

监管不应该是小部分人的
监管，也不是个别机构的责任 ，
而是要 基 于大量 捐 赠 人的 监
管 ， 这也是有效引发关注弱势
群体的途径 。 大家留言证实或
者质疑都是为了提高我们捐赠
的有效性 ， 将捐赠落实到有真
实需求的求助者 ， 让这个世界
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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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公益，青年受益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了
《 中 长 期 青 年 发 展 规 划
（2016—2025 年 ）》 （以 下 简 称
《规划 》）， 势必会掀起新时期
青年工作的热潮 ，可谓 “乘风
破浪会有时 ， 直挂云 帆 济 沧
海 ”。 尽管青年公益没有成为
单列主题 ，但字里行间青年公
益是处处可寻的 。

青年 是 实 施 公 益 的 生 力
军。 “青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的生力军和中坚力量”，青年同
样是实施公益的生力军。 如《规
划》 中提到的，“广泛开展青年
网络文明志愿者行动 ， 发展壮
大青年网络文明志愿者队伍 ，
持续广泛、强有力、有针对性地
发出青年好声音 ”，“每年选派
2 万名应届大学毕业生到中西
部地区开展志愿服务 ”，这就是

充分发挥青年志愿者作用 ，参
与到网络 、 教育以及其他各个
领域中实施公益行动的安排 ，
使青年志愿行动有目标 、 有组
织、有计划地进行。

“重点发展科技类 、公益慈
善类、 城乡社区服务类青年社
会组织， 积极发挥重点青年社
会组织的示范带动作用 ”，这是
给青年社会组织开展公益慈善
类活动提供依据和舞台。 青年
社会组织现在不是太多而是太
少， 不是缺少热情而是缺乏支
持， 不是没有天地而是缺乏视
野。 既然要发挥重点青年社会
组织的示范带动作用， 那么培
养和打造重点青年社会组织也
就势在必行 ， 青年社会组织的
未来更美好。

不一而足 ， 只要认真品读

《规划》， 在各个领域都能实施
青年公益 ， 青年和青年社会组
织都能找到自身的角色， 都能
体现自身的价值。

青 年 是 公 益 的 受 益 者 。
《规划 》中 ，不论是 “健全资助
体系 、完善资助方式 ，实现家
庭 经 济 困 难 学 生 资 助 全 覆
盖 ”，“动员社会力量 ， 多渠道
筹集资金 ，支持青年发展 ”，还
是 “推动各类学习资源开放共
享 ，鼓励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
提供多样化教育服务 ”，“切实
解决部分农村 留 守儿 童 中存
在的学业失教 、 生活失助 、亲
情失落 、心理失衡 、安全失保
问题 ”， 都可通过公益慈善等
形式使青年受益 。 由此可见 ，
公益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 ，在
党和国家整体规划中 ，都是不
可或缺的 ， 也是俯拾即是的 。
青年是公益的受益者 ，也一定
会成为公益的支持者 、推动者
和实施者 。

青 年 实 施 公益 和 受 益 公
益是一体的 ，是可以互相转换
的 ，只是希望青年们看到这一
点 ，努力去践行 。 一个 《规划 》，
能从不同的角 度 找 到青 年 的
作用 、位置 、方向 ，从而形成合
力 ，发展青年 ，实是青年之福 ，
国家之福 。

社会 工 作 为 农 民 工 可 以
提供哪些服务 ？ 这既是农民工
社会工作的基本问题 ，也是农
民工社会工作服务体系 的 核
心内容 。 从需求层 次 理论 来
看 ，任何人都在不同层面存在
着需求 。 从群体差异性的角度
来看 ，这些需求的体现程度会
有所不同 。

第一，社会救助与贫困帮扶。
相对于其他群体而言 ，农

民工更容易陷入生存困境 ，也
更具有脆弱性 。 这种脆弱性大
都来自一些具有较大“杀伤力 ”
的重要事件，包括重大疾病、安
全事故等。 从现状来看，这种救
助和帮扶，既包括经济救助 ，也
有心理帮扶。 社会工作对于农
民工的救助服务更加侧重发展
性救助， 即在帮助农民工渡过
难关的基础上 ， 注重其能力提
升和社会功能的恢复 。 这就需
要社会工作者能够主动回应农
民工这方面的需求提出， 也应
在具体的服务过程中敏感地发

现这方面的需求，并采取多种方
式协助他们募集资源并增强其
造血功能。

第二，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
劳 动 就 业 是 农 民 工 在 城

市生存发展和融入 城 市 的根
本前提 ，更是他们在城市生存
和发展的立命之本 。 劳动就业
的服务主要是依托社区 、就业
服务站甚至群体 信 息自 助 等
帮助他们掌握获 得 就业 信 息
的方法 ，并协助他们了解如何
安全顺利地获得 一 份适 合 的
工作 ，包括就业选择 、劳动权
益和就业安全等内容 ，还可对
有创业意愿的农 民 工 提供 必
要的咨询服务 。 社会保障与劳
动就业紧密相连 ，也是劳动就
业后的接续服务 。 主要通过知
识普及和培训教 育 的方 式 使
得农民工了解城 市 社会 保 障
的基本情况 ，尤其是关乎自身
的社会保险和职业安全 ，为劳
动就业后可能的 风 险避 免 奠
定基础 。

第三，健康教育与心理疏导。
健康服务是当前农民工社

会服务中显现的新问题， 主要
包括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两个
方面。 目前，对于农民工的健康
教育和服务是严重缺失的 ，当
然他们自身由于各方面原因也
常常疏于对自身及其家庭健康
卫生的关注。 另外，农民工还是
艾滋病预防知识的重点宣传对
象， 流动儿童和青少年也是心
理健康服务的重要对象。 因此，
可以主要通过社区教育 、 小组
活动等方式针对农民工及其家
庭开展健康知识普及 、 家庭卫
生保健常识、职业病预防 、生殖
健康常识、 艾滋病预防和心理
咨询等服务活动 。 心理层面的
咨询服务和个案辅导已经成为
了社会工作服务流动儿童的重
要内容。

第四，法律普及与权益维护。
劳动法律法规的宣传和劳

动权益维护是社会工作服务农
民工的重中之重，但其在内容上
不同于单一的法律服务 。 它还
侧重对于农民工维权过程中的
赋权增能、 信心建立和情绪疏
导等， 更加注重服务的专业性
和综合性。 法律普及侧重是预
防阶段普及与农民工相关的政
策法规， 协助提升其法律意识
和公民意识 ， 并预防或减少农
民工违法行为的发生 。 权益维
护侧重在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受
到侵害时 ， 协助提升他们的维
权意识和能力， 依照合法途径
争取其合法权益。

社会工作介入农民工服务的内容与方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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